关于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学生免修免考教育部统考课程的规定

各市、州、系统电大（分校），省校直属部、直属学院、西校区：
根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学生参加教育部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考试的实施办法》（电大教[2005]7号）的精神，现将统考课程免修免考的条件规定如下：
一、免考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全国网考）的条件
（一）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可免考全国网考计算机应用基础和大学英语（A）或大学英语（B）或大学英语（C）。学生需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二）除计算机类专业外，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B及以上级别证书者可免考全国网考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学生需提交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除英语专业外，获得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4级及以上级别证书者、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及以上级别证书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成人教育学位英语考试合格证书者，可免考全国网考大学英语（B）或大学英语（C）。学生需提交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入学注册时年龄满40周岁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可免考全国网考大学英语（B）或大学英语（C）。学生需提交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除英语专业外，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可免考全国网考大学英语（B）或大学英语（C）。学生需提交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二、免考全国网考课程的处理办法
（一）各级电大应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将有关全国网考情况、免考条件和程序向学生介绍。
（二）各分校将申请免考学生的情况填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学生免考全国网考课程情况登记表》（见附件），《四川电大开放类学生免修免考工作表》，于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将登记表、工作表、要求提供的原件及复印件上报省电大教务处教学计划管理科。登记表、工作表要求用A4纸打印，一式两份，同时提交EXCEL格式电子稿，EXCEL格式电子稿的文件名称为“XX电大全国网考课程免考情况登记表”。并将EXCEL稿上传至四川广播电视大学BBS站教学计划管理科。
（三）省电大负责对学生有关证件的有效性进行审核并将审核后的结果在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报中央电大教务处教学管理科。
（四）中央电大负责对各省级电大上报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学生免考全国网考课程情况登记表》进行审核、汇总并报教育部网考办备案。
（五）各级电大应严格按照本规定为学生办理免考，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耽误上报时间。
三、  中央电大本科教学计划中英语Ⅱ（1）、英语Ⅱ（2）、英语综合实践课程的免
修免考规定
（一）除英语专业外，获得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4级及以上级别证书者、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及以上级别证书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成人教育学位英语考试合格证书者，可以免修免考英语Ⅱ（1）和英语Ⅱ（2）课程。
（二）取得全国网考大学英语合格证者，可以免修免考其对应教学计划中的英语课程（英语综合实践、英语Ⅱ（2））。
（三）符合全国网考免考条件者，除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外，需参加中央电大组织的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取得相应课程的学分。
（四）2004年秋季以后入学的学生，不再办理国民教育系列英语专业（专科）毕业者免修免考非英语专业（本科）英语Ⅱ（1）和英语Ⅱ（2）课程。
四、对中央电大教学计划中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本）的免修免考规定
（一）非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具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B及以上证书者，可以免修免考计算机应用基础（本）课程。
（二）取得全国网考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合格证者，可以免修免考其对应教学计划中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本）课程。
（三）符合全国网考免考条件者，除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外，需参加中央电大组织的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取得相应课程的学分（四）2004年秋季以后入学的学生，不再办理国民教育系列计算机专业（专科）毕业生免修免考非计算机专业（本科）计算机应用基础（本）课程。
五、符合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条件者按原免修免考要求办理。
六、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免修免考规定中有关这两门课程要求与本规定不符者，以本规定为准。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
二○○五年三月七日
